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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渡口渡船安全管理办法

(2016年8月15日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224号公布 自2016

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)

第一条 为了规范渡口渡船安全管理，维护渡运秩序，保护

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》等法律、法规，结合

本省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渡口渡船的安全管

理活动。

第三条 渡口渡船安全管理遵循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、依法

管理、方便群众的原则。

第四条 省、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

渡口渡船安全管理工作的领导。

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本行政区域内渡口渡船的安全管理

工作，建立、健全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责任制，负责设置和撤销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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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的审批，并指定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为负责渡口和渡运安全管理

工作的部门。

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负责乡镇渡口渡船的日常安全管

理和监督。

第五条 各级海事管理机构负责对所辖水域内渡船的水上

交通安全实施监督管理，依法查处渡船水上交通违法行为。

省、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渡口渡船更

新改造资金的落实和监督。县级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在职

责范围内负责渡口和渡运的安全管理。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指导协调和

督促有关部门履行渡口渡船安全监管职责。

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渡口渡船纳入区域综合交通

运输体系，保障渡口渡船安全经费的投入。上级财政应当根据财

力情况和实际需要，对经济欠发达地区渡口渡船更新改造和维护

保养工作给予扶持。

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本行政区域内义渡、半义渡的下列费用

列入同级年度财政预算：

（一）渡口渡船更新改造、维护保养的费用；

（二）渡船船员、渡工、渡口工作人员的生活补贴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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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投保船舶保险和乘客意外伤害险的费用；

（四）相关安全保障的费用。

义渡、半义渡由县级人民政府确定并公布。

第七条 鼓励义渡半义渡以外的渡口运营人投保船舶保险，

鼓励乘客投保意外伤害险。

第八条 渡口运营人应当依法履行安全渡运的义务，承担渡

运安全生产的主体责任。

义渡、半义渡由渡口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承担渡运安全生产

的主体责任。

第九条 村民委员会、居民委员会应当指定人员协助本村、

本居住地区渡口渡船的安全管理。

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渡口渡船安全管理纳入

下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责任制考核。

第十一条 在内河水域设置和撤销渡口，应当按照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》

等法律、法规和规章的规定执行。

第十二条 日均渡运量超过 300 人次的乡镇渡口所在地乡

镇人民政府应当建立乡镇渡口渡船签单发航制度，真实、准确地

记录乘员数量及核查人、车、畜积载和开航条件等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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渡口运营人应当严格执行渡船签单发航制度。乡镇人民政府

应当定期对签单发航制度的实施情况进行检查。

第十三条 渡口应当配备渡口工作人员。日均渡运量 300 人

次以下的渡口，渡船船员、渡工经培训后可以承担渡口工作人员

职责。

渡口工作人员应当履行下列渡运安全管理职责：

（一）定期检查、维护和保养渡口安全设施；

（二）指挥乘客、车辆有序上下渡船，清点、记录乘客、车

辆数量，维护渡运秩序；

（三）参与渡运事故应急处置工作。

第十四条 渡口运营人应当建立停渡工作制度。遇有洪水或

者大风、大雾、暴雨等恶劣天气危及渡运安全时，渡口应当暂停

渡运，并及时向公众发布停渡通告。

渡口运营人因前款以外的原因暂停渡运的，应当报告县级人

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、海事管理机构并发布停渡通告。

第十五条 渡口运营人应当建立渡口渡船安全渡运的管理

制度，组织开展内部安全检查，对渡口工作人员、渡船船员、渡

工定期开展安全教育培训。

第十六条 乘客过渡，应当遵守下列规定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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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听从渡口工作人员、渡船船员、渡工指挥，依次上下

船，骑自行车者须下车推行。

（二）渡船未停稳或者已开航时，不得上下渡船；渡船乘客

满额时，不得强行登船。

（三）渡船因恶劣天气停渡或者因故不能按时开航时，不得

强迫船员开航。

（四）不得携带易燃易爆物品、危险化学品等危险物品搭乘

渡船。

第十七条 渡口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及渡口运营人应当针

对节假日、集市、集会、学生放学放假或者特殊原因等可能出现

的渡运高峰情况，提前采取有效疏导措施，并安排专门人员到现

场维护渡运秩序。

第十八条 渡口所在地人民政府应当完善渡运安全协调机

制，制定本行政区域内渡口渡船事故应急救援预案，并定期组织

演练。

日均渡运量超过 300 人次的渡口及载客定额超过 12 人的渡

船，应当编制渡口渡船安全应急预案，每月至少组织一次船岸应

急演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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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均渡运量 300 人次以下的渡口及载客定额 12 人以下的渡

船，应当制定应急措施，每季度至少组织一次演练。

第十九条 渡船发生一般等级以上的险情或者水上交通事

故时，当地县级人民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当及时组织救援和善后处

理工作。

第二十条 渡口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及其交通运输主管部

门、乡镇渡口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渡口渡运安全检查制

度，并组织落实，在监督检查中发现渡口存在安全隐患的，应当

责令立即消除安全隐患或者限期整改。

第二十一条 海事管理机构发现渡船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，

应当责令立即消除安全隐患或者限期整改，并及时通报当地县级

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。

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，未经批准擅自设置

或者撤销渡口的，由渡口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

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》的规定依法处理。

第二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、海事管理机构的工作

人员在渡口渡船安全管理工作中，滥用职权、徇私舞弊、玩忽职

守的，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依法给予处分；涉嫌犯罪的，移

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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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含义：

（一）渡口，是指不持有港口经营许可证，在江河、湖泊、

水库等内河水域和沿海水域设在两岸专供渡船渡运人员、车辆、

货物的场所和设施，包括渡运所需的码头、水域及为渡运服务的

其他设施。

（二）渡船，是指往返于内河渡口之间，按照核定的航线渡

运乘客、车辆和货物的船舶。

（三）义渡，是指不收取乘客费用，免费提供渡运服务的渡

口渡船。

（四）半义渡，是指收取乘客部分费用，但渡运收入低于渡

运成本的渡口渡船。

（五）渡口运营人，是指负责渡口营运和安全管理的经营人

或者管理人。

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16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